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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订背景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保障农民健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措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及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要强化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率，并通过优化排放标准推动区域性、精准化治理。该方案明确要求，通过科学的标准和技术路线，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质量，同时加强资源化利用和综合处理，减少污染物排放。

此外，《“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2021年发布）指出，要以资源化利用为导向，强化农村污水处理与循环利用设施建设，逐步建立低成本、低能耗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甘肃结合本省实际，也高度重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2022年印发的《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甘办发〔2022〕7号）明确要求，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式，提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与运行水平，同时探索适合甘肃地区的低成本生态治理技术。同时，甘肃省印发的《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优先解决农村生活污水突出问题，推动城乡污水治理一体化，加强尾水资源化利用和污水排放标准动态优化。这一实施意见针对甘肃地区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为本次修订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

2023年9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根据村庄类型和实际情况分类施策，推动农村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农村小型设施的运行管理中，确保污染物排放不超标，同时加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及监测能力建设。
自现有标准颁布并执行以来，各部委、甘肃省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了尾水资源化利用和污水排放标准动态优化的要求。现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62/4014-2019）中关于污染物排放限值和执行要求的规定，未能充分匹配2023年印发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环办土壤〔2023〕23号）中针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最新要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规定水中氨氮含量大于15 mg/L，水体即为黑臭，而现行DB62/4014-2019中排放物限值的要求无法满足这一需求，这种冲突在实际治理中已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亟需通过修订消除不一致，确保标准适应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新形势和高要求。

为落实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要求，同时结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情况及存在问题，进一步推进“十四五”治理工作，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决定启动本次标准修订工作，以推动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再上新台阶，本次修订由甘肃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兰州交通大学作为技术承担单位负责。
2 修订目的
2.1 与目前国家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要求相衔接
为了解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不起、用不起、管不好”的瓶颈问题，各地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在治理思路、治理路径、治理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国家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这也体现了资源化利用的必要性。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不仅有助于水资源的节约和再生利用，还能实现污水中有害物质的去除，确保农村水环境的健康和可持续性。

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污水排放量持续增加。传统的污水处理方法往往以排放为主，无法有效利用污水中的资源。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1-2025年)》及《农村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农村污水治理、提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已成为重点任务。因此，对DB62/4014-2019进行修订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推进我省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工作的开展，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标准化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国家和省级相关政策要求和管理要求具体梳理如下：

2.1.1国家要求

（1）《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
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资源化利用

在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时，强调污水的资源化利用。优先推广运行费用低、管护简便的污水治理技术，鼓励居住分散地区采用生态处理技术，可通过黑灰水分类收集处理、与畜禽粪污协同治理、建设人工湿地等方式处理污水，达到资源化利用要求后，用于庭院美化、村庄绿化等。对于居住分散的地区，可以通过黑灰水分类收集处理，与畜禽粪污协同治理，进一步实现污水的资源化。

厕所粪污资源化与污水治理衔接

强调将厕所粪污的处理与生活污水治理系统衔接，特别是在水冲式厕所改造中，推广节水型水冲设施。在改厕后，未能纳入污水收集系统的地区，必须建立粪污收集、储存及资源化利用体系，避免直接排放。鼓励将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同步设计和建设，确保污水和粪污得到有效的资源化利用。

农膜回收与有机废弃物资源化

计划实施农膜回收利用，并与农业废弃物（如有机废弃物、厕所粪污等）资源化利用结合，推动农村有机废弃物的综合处置设施建设，实现资源化处理。

4）黑臭水体治理中的资源化措施
对黑臭水体治理采取“控源截污”的方法，并采用生态修复、水体净化等技术。这些治理措施不仅解决水体污染问题，还力求通过清淤、生态修复等手段将治理过程中的底泥进行资源化利用，如用于绿化等。
（2）《农村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
1）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必要性
农村生活污水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氮、磷等元素，若得不到有效处理，可能会对水体和土壤造成污染。然而，通过科学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这些成分可以被有效转化为有用的资源，如农业灌溉用水、肥料或能源等。污水资源化不仅有助于缓解农村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还能促进农业生产，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2）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路径

重点发展低成本、适宜农村地区使用的污水处理技术，包括湿地技术、生态过滤技术、人工湿地与土壤渗滤等技术，通过自然过滤和生物降解过程进行处理。加强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的联动处理，推动厕所粪污和污水治理设施的同步建设，并鼓励使用联户或联村一体化设施进行集中处理。推动农业废弃物（如畜禽粪污）、生活污水和城市垃圾的联合资源化利用，减少农业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并转化为有用资源。

3）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一体化

提倡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有机结合，推动污水处理设施与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融合。通过合理规划和配套措施，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3）《关于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意见》
1）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方向

文件提出，农业是污水资源化利用的主要方向之一。处理后的污水可以用作农业灌溉、农业生产中的肥料补充等，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化肥使用。在符合安全标准的情况下，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可用于农业灌溉，尤其是灌溉经济作物、果树等，可以减少对地下水和其他水源的依赖。文件还强调，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有机物（如沼气）可以作为能源回收利用，尤其是用于农村地区的清洁能源提供，改善农村能源结构，减少传统能源消耗。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也可作为资源，通过适当处理转化为建筑材料、园艺土壤改良剂等，减少污泥的堆放与处置压力。
2）技术路线与重点措施

文件倡导采用生态和绿色技术来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尤其是低成本、适合农村实际的处理技术。包括人工湿地、植物根系吸附、生态滤池等自然处理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有害物质，还能在过程中促进资源的回收利用。还强调农村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应整合为一体，建设集污水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于一体的处理设施，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治理成本。

3）监管与标准体系建设

文件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标准体系，特别是在安全性、环境保护、农业应用等方面，确保污水资源化利用的过程不会对环境和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加强对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的监管，确保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和资源化利用效果，防止污水资源化过程中出现不达标或污染扩散的情况。计划到2025年，基本完成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并实现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基本覆盖，逐步达到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的有效结合。
2.1.2省级要求
（1）《甘肃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文件中强调，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规划提出要加强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推动处理后的污水用于农业灌溉、肥料生产和工业回用等领域，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规划支持能源回收，通过污水处理中的有机物转化为沼气等清洁能源，并推广低成本、适应本地特点的污水处理技术。此外，文件强调加强标准化建设、政策支持和示范项目的实施，推动多方合作，确保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在生态、安全和经济效益方面取得可持续发展。

（2）《甘肃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要加快农村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推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技术应用，提升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水平。规划强调，将处理后的污水优先用于农业灌溉、养殖业和农村工业，推动废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发展。同时，鼓励采用适宜的技术，提升农村污水治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和效率，推动污水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形成水、肥、能的循环利用模式，支持各地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提升污水治理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2.2与最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标准和政策相衔接

国家十分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目前已发布了多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规范、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技术指南等多项技术标准指导文件。分别对农村地区污染物排放、污染治理技术、治理模式、运行维护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初步形成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规范体系。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印发的文件要求，甘肃省省委、省政府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等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开展和规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的相关政策和管理要求。
依据国家和省级相关政策文件中国家和我省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修订DB62/4014-2019是十分必要的，为加强我省农业农村环境整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范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和管理要求具体梳理如下：
2.2.1国家要求

（1）《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
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具体措施和要求。文件提出，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重点是加快推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尤其是对未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村庄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应通过集中式与分散式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高农村污水处理率。方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乡村人口密集区，强化农村污水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农村污水处理技术，逐步实现生活污水的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推动污水治理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方案还特别强调了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并提出要加强对农村污水处理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提升，推动技术的创新应用，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

此外，文件还提出了资金保障和投入机制的创新，要求各地政府通过财政资金、社会资本以及市场化运作等多元化方式，加大对农村污水治理项目的投资力度。为确保治理效果的持续性，方案特别强调建立设施运行的长效机制，并推动农村地区在污水处理、粪污处理和农业废弃物处理之间的联动，推动形成综合治理体系。同时，文件还建议加强公众参与，提升农民的环保意识，通过村民自治等方式，促进污水治理工作的全面落实。方案明确了农村污水治理的阶段性目标，并要求各地区定期评估和调整实施计划，确保到2025年能够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目标。
《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要坚持3方面基本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选择资源化利用、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相对集中式或集中式处理等治理模式或模式组合，不搞“一刀切”。二是经济适用，梯次推进。自下而上、实事求是确定治理标准，合理选择技术工艺。突出重点，分阶段对农村生活污水应管尽管、应治尽治，逐步迭代升级，不搞“一窝蜂”。三是典型引路，建管并重。注重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推进治理。加强设施建设质量管理，建立管护机制，建一个成一个，不搞“一阵风”。

指导意见明确治理成效评判基本标准，即确保治理后实现“三基本”：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公共空间基本没有生活污水乱倒乱排现象；基本闻不到臭味，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基本没有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坑等；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治理成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

指导意见还强调，因地制宜选择治理模式和技术。对于常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以及具备适宜环境消纳能力的村庄，优先采取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模式。对距离城镇较近且具备条件的村庄，可采取纳入城镇污水治理管网的治理模式。对人口集中或相对集中的村庄，因地制宜采取相对集中式或者集中式处理模式。
《“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2021年发布）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要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确保实现大多数农村地区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全覆盖，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加强设施建设，解决污水处理设施不足的问题。方案强调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和污水排放特点，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对于规模较小、分布广泛的乡村，推广使用低成本、低能耗的污水处理技术，如生态湿地、人工湿地、自然处理等，同时加强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推动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并行，提升污水处理效能和水资源的再利用。

文件还强调要加强农村污水治理设施的运营维护管理，确保长效运行，并通过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支持污水治理项目的实施。推动建立地方性和行业性的污水处理标准，确保治理措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升治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方案提到，要促进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结合，推行生活污水中的有机物质和营养物质的回收利用，形成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可持续模式。此外，要加强农村污水治理与水生态修复的结合，推动水质净化和水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提高农村水环境质量。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中明确指出，“本标准适用于以地表水、地下水作为农田灌溉水源的水质监督管理。城镇污水（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除外）以及未综合利用的畜禽养殖废水、农产品加工废水和农村生活污水进入农田灌溉渠道，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按本标准进行监督管理”。该标准对农村生活污水进入农田灌溉系统的水质提出了明确要求，旨在保障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的安全。标准规定，城镇污水、农村生活污水及未经综合利用的畜禽养殖废水、农产品加工废水若进入农田灌溉渠道，其下游灌溉取水点的水质必须符合相关标准。重点要求控制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浓度，包括重金属（如铅、镉、汞、砷等）、有机污染物、悬浮物和微生物指标，以防止农田灌溉水对作物生长和土壤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文件同时提出，农村生活污水用于农田灌溉时需与生态治理措施结合，优先处理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排放源，并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与监测，确保达标排放。地方政府被要求制定适合本地条件的更严格的水质标准，并通过监督管理和技术规范的实施保障农村生活污水的安全利用。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文件旨在有效减少污染风险，提升灌溉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有《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导致了标准重叠的问题。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环办土壤〔2023〕23号）中明确指出水中氨氮含量大于15 mg/L，水体即为黑臭，而现行DB62/4014-2019中的排放物限值中的部分要求无法有效衔接，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相违背。工作指南明确指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解决农村黑臭水体问题的基础。文件强调要优先加强污水收集系统建设，通过完善污水管网和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确保污水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理。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适宜的污水处理方式，尤其在农村人口密集区，推广适合当地的集中式和小型集中式处理模式。文件特别推荐采用低成本、易维护且符合生态要求的污水处理技术，如生态湿地、氧化塘和人工湿地等，以提高污水处理的效率，减少生活污水对水体的污染，确保水质达标，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同时，文件提出，污水治理不仅要注重处理技术的应用，还要加强治理设施的长期管理和维护，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源头减排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生活污水的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推动污水的再生利用。通过加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技术支持，推动污水治理与水生态修复相结合，配合清淤、疏浚等措施，逐步消除黑臭水体。此外，文件还提到，治理过程中应加强监测与评估，确保治理效果，并通过河长制等管理制度落实责任，确保治理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2.2.2省级要求
《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甘办发〔2022〕7号）
通过引入先进的污水资源化处理技术，如膜过滤、人工湿地等，提升污水处理后水质的可回用性。还提到要大力推广低成本、高效的处理技术，适应甘肃省的地理和经济条件。在推进污水处理的同时，要关注生态修复项目，通过污水处理后的水体重新用于农业和环境修复，提高生态效益。通过政策引导和地方政府的实施，确保甘肃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全面覆盖，并结合资源化利用实现“污水变资源”的转化。到2025年，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特别是在污水治理方面，力争到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覆盖率达到50%左右，并确保部分地区达到90%以上的处理水平。
文件还明确要求加大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强化运行维护管理，确保设施的长效运转。以黑臭水体整治为重点，通过清淤疏浚和水生态修复等综合措施，改善农村水环境质量。同时，推动制定地方污水治理标准，完善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河长制、湖长制等制度化管理体系，确保治理工作落实落细，逐步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显著提升。
《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中强调，要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力度，逐步解决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文件提出，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推动污水处理设施向农村延伸，重点解决农村污水无序排放和环境污染问题。鼓励采用低成本、低能耗、高效的污水处理技术，并推广生态化处理工艺如人工湿地和生态滤池等，以确保污水处理达标，提升水质，改善农村环境。

同时，文件还指出要加强污水治理设施的运营维护，确保其长期有效运行，并逐步实现农村污水全覆盖。通过制定地方性污水治理标准，提升治理水平，推动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相结合，提高水资源的再利用率。文件还强调要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和河长制等管理体系中，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持续改善农村水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发展。
《甘肃省“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

在我省“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中，重点治理任务如下：

1.坚持规划引领，分类确定治理路线。落实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合理确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分片区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合理选择治理技术工艺；积极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2.强化有效衔接，统筹推进综合治理。加强改厕与污水治理有效衔接；协同开展黑臭水体与污水治理；统筹推进乡村建设示范行动和污水治理。

3.规范设施建设，定期开展排查整治。规范推进污水设施建设；加强非正常运行设施排查和分类改造。

4.健全管护机制，实施长效监督管理。健全设施运行管护机制；强化处理设施监管监测。

“十四五规划”中指出以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建管并重、长效运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拓宽资金渠道、强化科技支撑、强化督导考核、引导村民参与等保障措施，组织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综合试点示范。主要目标为到2025年，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25%，污水乱排乱流现象得到有效管控，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已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到80%以上。
2.3监测方法的调整
目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62/4014-2019）中部分现有指标的监测方法需要调整，存在操作不规范和结果可靠性较低的问题。这些不足限制了标准在农村污水治理中的适用性和指导性，亟需通过修订与现行政策要求接轨，确保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 已有标准应用情况
3.1甘肃省农村地区概况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内陆，东接陕西，西邻新疆，南界四川与青海，北接宁夏及内蒙古，西北与蒙古国相接，总面积42.59万平方公里。我省地形复杂，山地占据78.2%的土地面积，平原较少。全省土地利用率为56.93%，其中60.11%的土地可用于生产建设。甘肃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396.65万公顷的林地和1575.29万公顷的草地，是中国重要的牧业基地之一。到2024年，甘肃省下辖14个地级行政区、5个县级市、57个县、7个自治县，拥有1357个乡镇级行政机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为2501.98万人

在经济发展方面，甘肃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农村经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尤其是贫困地区。甘肃省有多个县区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程度较深。2023年，甘肃省农村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3136元，同比增长7.3%，增速略高于城镇居民收入（6.7%）。尽管收入有所增加，农村经济的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甘肃省的农业和畜牧业仍是经济支柱，农村人口多从事农业生产，土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方式和设施相对落后。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水利、交通、电力等设施亟待提升。此外，农村人居环境面临较大的改善压力，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空气质量等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甘肃省积极推进农村经济和环境治理，实施一系列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然而，由于自然环境复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农村地区仍面临较为艰巨的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3.2甘肃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发展
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以乡村生态宜居、绿色可持续发展为方向，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按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因地制宜实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扩容战略，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全力打造村庄整洁优美、生态系统健康稳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一是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印发实施年度工作方案，积极推进农村环境整治，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对2022年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进行评估，抽取7个市州21个县区共38个行政村，对24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9条农村黑臭水体进行现场评估，巩固扩大整治成效。二是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组织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排查，建立已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台账，制定不正常运行设施整改清单，督导相关责任单位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要求、落实整改措施。三是持续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运用卫星遥感监控、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手段，开展已完成治理黑臭水体“回头看”和新增黑臭水体“再摸排”，查验巩固治理成效，实施台账式监管。四是强化监测监控。将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纳入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督促设施运行管理单位组织开展自行监测，对333套日处理能力20吨及以上设施开展执法监测；对44个10万亩以上灌区和217个10万亩以下中型农田灌区开展水质监测。2023年，新增完成305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任务，治理完成26条农村黑臭水体。“十四五”以来，累计治理完成79条农村黑臭水体；累计完成4234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治理率达到26.54%。经调度，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减少；秸秆综合利用率、废旧农膜回收率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持续提升。
我省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我省农村实际，以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突出重点区域，选择适宜模式，完善标准体系，强化管护机制，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为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的实际举措，明确工作目标，我省确定了多项工作举措，健全督导帮扶机制，巩固扩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一是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在“治、运、管”上发力，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排查；以日处理100吨及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为重点，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评估，督促建成设施正常运行。二是加强排查复核，总结分析黑臭水体问题成因，以控源截污为根本，综合采取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水体净化等措施进行整治，常态化开展已完成整治的农村黑臭水体效果评估；对新发现的农村黑臭水体及时纳入整改监管清单，实行动态管理，确保到2025年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

“十四五”以来，我们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为重点，新增完成803个行政村环境整治，累计完成4234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79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3.3甘肃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调研

2024年10-11月，编制组赴天水市（秦安区、麦积区）、庆阳市（宁县）、白银市（会宁县）、平凉市（崇信县、静宁县，）武威市（民勤县）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工作。
3.3.1调研情况概述
在各地报送的52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典型案例、2024年各地申报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已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清单中编制组在10个地级市中筛选了22个行政村，开展村庄基础信息收集、改厕和资源化利用现状评估。调研的主要内容如下，调研基础信息如表3.1-1：

（1）村庄地形地貌
平原地区：平原地势平坦，管网铺设条件好。丘陵地区：丘陵地区地势起伏，管网长距离铺设的成本高。山区地区：山区地势复杂，生态环境容量大。

（2）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达（村集体收入）村庄：财力较强，能投入更多资金运维资源化利用设施。中等水平村庄：资金有限，但可通过政府补贴及农民集资等方式运维资源化利用设施。经济落后村庄：资金匮乏，需依赖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援助，运维资源化利用设施。

（3）常住人口

村庄单个聚居点人口适中，部分聚居点呈团状分布，部分呈带状分布，可采用相对集中资源化利用方式。村庄单个聚居点人口少且居住较分散，如呈多点分散分布，可采用分散资源化利用模式。

（4）改厕情况

已完成改厕且厕所粪污难以解决的村庄，需同步考虑与灰水协同处理。已完成改厕且无粪污实现无害化处理后就地利用的村庄，重点考虑灰水治理。未完成改厕的村庄，考虑后期是否有改造需求。

（5）资源化利用条件

调研村庄内“三小园”分布情况，以及村庄用地类型，包括水浇地面积、旱地面积、大棚面积等，是否有荒地、草地可以利用；同时了解该村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情况，如有条件，可接入灌溉渠道。

调研通过农户或村庄水费缴纳情况，结合村民访谈，了解甘肃省五大片区农户用水量，如表3.3-2。武威市民勤县丰政村由于建造安置小区，实现水厕全覆盖，故农户用水量大，达到27 L；陇南市徽县银杏树镇和庆阳市宁县良平镇靠近城区、水资源充足且供水设施完善，农户用水量较大，均在在30 L左右。其余19个村庄用水量均在20 L以下，有的甚至低至7 L，区域差异性较显著。

由于甘肃独特的地形风貌，同一村庄可能存在不同的污水治理方式，例如地形较为平坦的村社，可能会统一改水厕，埋设管网或村集体统一抽运处理，将农户内污水集中收集，但地处山脊的村社，不便埋设管网，也无法进行统一的抽运，则依然沿用旱厕，自行清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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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1  调研区县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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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2  调研村庄类型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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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3  调研村庄地形地貌情况统计


表3.3-1 甘肃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资源化利用调研点位基础信息
	序号
	市
	县
	乡镇
	村/设施
	是否属于重点村庄
	自然村数
（个）
	常住户数（户）
	常住人口
（人）
	改厕（户）
	是否完成污水治理管控
	已完成污水治理（管控）的自然村数（个）
	已完成污水治理（管控）的自然村名称
	行政村主要采用的治理模式
	点位确定理由

	1
	平凉市
	静宁县
	界石铺镇
	大河村
	否
	5
	171
	682
	61
	是
	5
	上湾，大河，大沟，阳坡，阴坡
	其他
	采用“净化槽+活性生物滤床”

	2
	平凉市
	静宁县
	界石铺镇
	西川村
	否
	13
	458
	1832
	163 
	是
	8
	西川，上川，南川，新堡，下坝，下川，姚李，张湾
	资源化利用模式
	污水处理站采用FMBR工艺

	3
	平凉市
	崇信县
	柏树镇
	木家坡村
	否
	4
	143
	575
	109
	是
	3
	周家沟社，代家湾社，木家坡社
	纳入城镇污水厂或管网
	典型案例：建设“小三格”、“大三格”等简易实用治理设施，达到相关标准后，因山就势、就近就地用于耕地、林地、小花园、小果园等灌溉。

	4
	平凉市
	崇信县
	柏树镇
	东风村
	乡镇政府驻地
	6
	403
	1451
	0
	是
	5
	西岭社，大庄社，秦沟社，秦庄社，草岭社
	资源化利用模式
	

	5
	庆阳市
	宁县
	良平镇
	马家村
	水源保护区
	4
	154
	613
	187
	是
	4
	一组，二组，三组，四组
	资源化利用模式
	大三格式化粪池+拉运

	6
	庆阳市
	宁县
	良平镇
	良平村
	乡镇政府驻地或中心村
	5
	618
	2469
	429
	是
	5
	一组，二组，三组，四组，南组
	集中或相对集中处理模式
	

	7
	定西市
	岷县
	十里镇
	南小路村
	否
	5
	500
	2683
	2
	是
	4
	南小路，马家堡子，大庄，上庄
	资源化利用模式
	

	8
	定西市
	岷县
	十里镇
	大沟寨村
	否
	2
	839
	3341
	0
	是
	2
	崖上，铺叶上
	资源化利用模式
	

	9
	定西市
	岷县
	梅川镇
	梅川村
	乡镇政府驻地
	1
	525
	2362
	241
	否
	
	
	
	

	10
	白银市
	会宁县
	头寨子镇
	马家堡村
	否
	6
	386
	1446
	/
	是
	4
	田坪组，石坪组，中街组，中川组
	资源化利用模式
	典型案例：分散式“生态消纳”模式，集中式“生物氧化塘”模式。

	11
	天水市
	秦州区
	中梁镇
	红卫村
	水冲式厕所改造、厕所粪污去向难以解决
	4
	269
	1210
	0
	是
	4
	赵家崖村，杨家河村，滴水崖村，张家坪村
	资源化利用模式
	大三格式化粪池+地下土壤渗滤系统

	12
	天水市
	秦安县
	西川镇
	吴川村
	否
	1
	303
	1556
	0
	是
	1
	吴川村
	集中或相对集中处理模式
	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

	13
	天水市
	麦积区
	新阳镇
	席寨村
	水源保护区
	2
	281
	1206
	0
	是
	2
	席西村,席东村
	资源化利用模式
	

	14
	天水市
	麦积区
	新阳镇
	胡家大庄村
	乡镇政府驻地或中心村
	3
	689
	2927
	0
	是
	3
	胡大村,吴家山庄,霍家坪
	集中或相对集中处理模式
	污水处理站50m3/d，超负荷运行

	15
	陇南市
	徽县
	银杏树镇
	罗河村
	中心村
	4
	236
	886
	135
	是
	2
	3社，4社
	集中或相对集中处理模式
	

	16
	张掖市
	临泽县
	板桥镇
	东柳村
	否
	11
	337
	1085
	176
	是
	8
	1社，3社，4社，5社，6社，7社，9社，10社
	资源化利用模式
	典型案例：采用“化粪池+厌氧池+人工湿地”模式。

	17
	张掖市
	临泽县
	板桥镇
	壕洼村
	否
	11
	293
	1297
	140
	是
	7
	1社，2社，3社，5社，6社，7社，8社
	资源化利用模式
	

	18
	武威市
	民勤县
	西渠镇
	民政村
	生态环境敏感区
	5
	146
	314
	137
	是
	5
	1村，2村，3村，4村，5村
	其他
	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处理后用于周边生态绿化或农田灌溉

	19
	武威市
	民勤县
	夹河镇
	新粮地村
	乡政府驻地或中心村
	7
	149
	415
	135
	是
	7
	1村，2村，3村，4村，5村，6村，7村
	集中或相对集中处理模式
	采用人工湿地处理工艺，执行DB62/T4014—2019）三级A，尾水用于周边生态绿化。

	20
	金昌市
	永昌县
	水源镇
	永宁村
	否
	5
	263
	357
	37
	是
	5
	永宁村一社，永宁村二社，永宁村三社，永宁村四社，永宁村五社
	集中或相对集中处理模式
	生物滤池工艺

	21
	临夏州
	临夏县
	黄泥湾镇
	郭吴家村
	否
	4
	199
	776
	152
	是
	4
	1社，2社，3社，4社
	资源化利用模式
	

	22
	临夏州
	临夏县
	新集镇
	新集村
	否
	14
	876
	4595
	484 
	否
	0
	
	
	


表3.3-2 现场调研农户用水情况
	市
	县
	乡镇
	行政村
	每人每天用水量（L）

	临夏州
	临夏县
	新集镇
	新集村
	15

	临夏州
	临夏县
	黄泥湾镇
	郭吴村
	16.6

	白银市
	会宁县
	头寨子镇
	马家堡村
	20

	陇南市
	徽县
	银杏树镇
	罗河村
	30

	天水市
	秦州区
	中梁镇
	红卫村
	20

	定西市
	岷县
	梅川镇
	梅川村
	15

	定西市
	岷县
	十里乡
	南小路村
	20

	定西市
	岷县
	十里乡
	大沟寨村
	15

	天水市
	秦安县
	西川镇
	吴川村
	20

	天水市
	麦积区
	新阳镇
	胡家大村
	15

	天水市
	麦积区
	新阳镇
	习寨村
	25

	平凉市
	静宁县
	界石铺镇
	西川村
	10

	平凉市
	静宁县
	界石铺镇
	大河村
	10

	庆阳市
	宁县
	良平镇
	良平村
	30

	庆阳市
	宁县
	良平镇
	马家村
	28

	平凉市
	崇信县
	柏树镇
	木家坡村
	20

	平凉市
	崇信县
	柏树镇
	东风村
	16

	武威市
	民勤县
	夹河镇
	新粮地村
	20

	武威市
	民勤县
	西渠镇
	丰政村
	27

	金昌市
	永昌县
	水源镇
	永宁村
	7

	张掖市
	临泽县
	板桥镇
	东柳村
	20

	张掖市
	临泽县
	板桥镇
	壕洼村
	15


3.3.2污水情况统计

甘肃根据地方特点，将农村是否存在污水情况分为五种类别，分别是：①存在厕所污水溢出到路面或直接排放到村庄周边；②村庄有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坑；③村庄内排水沟渠积存大量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淤泥；④村庄未发现有污水横流问题，但污水收集后转移到村庄外直接排放；⑤实现“三基本”，无污水问题。
从村庄环境问题来看，实现“三基本”的村庄21个，未实现“三基本”的村庄1个，为定西市岷县十里乡南小路村。南小路村常住户数604户，常住人口2603人，村民小院内或院外均无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由于村庄人口集中，且户内无消纳土地，导致村内排水沟渠积存大量生活污水，未实现“三基本”评估标准。

临夏州临夏县新集镇新集村、白银市会宁县头寨子镇马家堡村、定西市岷县十里乡大沟寨村人口虽然相对集中，但村民庭院内有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的户数占比在70%以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口集中但户内消纳土地充足的，可采取单户资源化利用实现“三基本”，无必要进行管网集中收集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调研村庄污水情况统计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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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4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建设规模分类统计


3.3.3改厕情况统计

村庄改水冲式厕所覆盖率在50%以上的16个，占比66.7%，分布在临夏州、陇南市、定西市、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和白银市10个地市，区域差异性不大，部分干旱地区改水冲式厕所覆盖率高。同时受农户生活习惯影响，部分农户户内仍保留旱厕，水厕使用频率较低。

表3.3-3 现场调研农户改厕情况
	市
	县
	乡镇
	行政村
	常住户数
	旱厕户数
	旱厕占比
	水厕户数
	水厕占比

	临夏州
	临夏县
	新集镇
	新集村
	876
	876
	100.0%
	536
	61.2%

	临夏州
	临夏县
	黄泥湾镇
	郭吴村
	198
	198
	100.0%
	147
	74.2%

	白银市
	会宁县
	头寨子镇
	马家堡村
	538
	370
	68.8%
	5
	0.9%

	陇南市
	徽县
	银杏树镇
	罗河村
	236
	103
	43.6%
	135
	57.2%

	天水市
	秦州区
	中梁镇
	红卫村
	248
	230
	92.7%
	18
	7.3%

	定西市
	岷县
	梅川镇
	梅川村
	700
	35
	5.0%
	665
	95.0%

	定西市
	岷县
	十里乡
	南小路村
	604
	580
	96.0%
	20
	3.3%

	定西市
	岷县
	十里乡
	大沟寨村
	831
	831
	100.0%
	0
	0.0%

	天水市
	秦安县
	西川镇
	吴川村
	363
	327
	90.1%
	36
	9.9%

	天水市
	麦积区
	新阳镇
	胡家大村
	750
	113
	15.1%
	637
	84.9%

	天水市
	麦积区
	新阳镇
	习寨村
	380
	380
	100.0%
	0
	0.0%

	平凉市
	静宁县
	界石铺镇
	西川村
	372
	72
	19.4%
	300
	80.6%

	平凉市
	静宁县
	界石铺镇
	大河村
	110
	0
	0.0%
	110
	100.0%

	庆阳市
	宁县
	良平镇
	良平村
	1041
	400
	38.4%
	640
	61.5%

	庆阳市
	宁县
	良平镇
	马家村
	170
	140
	82.4%
	30
	17.6%

	平凉市
	崇信县
	柏树镇
	木家坡村
	80
	10
	12.5%
	70
	87.5%

	平凉市
	崇信县
	柏树镇
	东风村
	260
	20
	7.7%
	240
	92.3%

	武威市
	民勤县
	夹河镇
	新粮地村
	139
	0
	0.0%
	139
	100.0%

	武威市
	民勤县
	西渠镇
	丰政村
	200
	0
	0.0%
	200
	100.0%

	金昌市
	永昌县
	水源镇
	永宁村
	143
	33
	23.1%
	110
	76.9%

	张掖市
	临泽县
	板桥镇
	东柳村
	454
	206
	45.4%
	248
	54.6%

	张掖市
	临泽县
	板桥镇
	壕洼村
	508
	308
	60.6%
	200
	39.4%


3.3.4已建成设施工艺统计

调研的22个村庄中，有14个村庄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从服务人口和实际用水量来看，部分设计规模均偏大。从处理工艺来看，仅6个设施采取人工湿地、生物滤池的简易处理工艺，其余均采用AAO、MBR等较复杂工艺。从现场评估结果来看，设施均在运行，有排水，但进水量偏低。此外，排放标准偏高，出水用于农田、果园施肥灌溉，仍执行城镇一级A标准。

具体情况为：采用人工湿地法的占36%，采用MBR的占22%，采用生物滤池的有7%，采用A/A/O的占7%，采用组合工艺（MBR、A/A/O、A/O等2种及2种以上组合）的占14%，另外采用其他工艺（简单沉淀过滤等）占14%。不同工艺统计见下图。

同时大部分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都是通过村内管网（86.67%）进行污水的收集，少部分是采用统一拉运等方式。村庄内收集的污水类型共分为以下4类：①仅灰水；②仅黑水；③黑灰源头混合；④黑灰水分离收集后混合。调研村庄具体情况为：黑灰源头混合占大多数为71.43%，仅灰水的占21.43%，而黑灰水分离收集后混合的只有一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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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5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不同工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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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6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收集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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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7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收集污水类型统计


3.3.5已建成设施尾水去向统计

集中式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排放去向，主要为排向地表水体（江、河、湖、塘、沟渠及泄洪沟等）、用于农田、果园施肥灌溉、用于林地、草地、荒地灌溉。其中，具体为：直接排放占42.86%，用于农田、果园施肥灌溉的占28.57%，用于林地、草地、荒地灌溉的占21.43%，其他用途（绿化、景观、道路清扫、外运等）占7.14%。出水去向统计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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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8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尾水排放去向统计


3.3.6未建成设施的村庄——现有厕所污水去向

甘肃省未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大多还是沿袭旱厕的传统，少部分较发达，城乡结合部，经济状况好的村庄使用卫生旱厕。据统计，未建设施的村庄，现有厕所污水去向大体上有4种，包括①排入化粪池；②排入渗坑；③农户自行清掏利用；④统一抽运。

调研具体情况为，其中以农户自行清掏利用为主，所占比例为59.26%，其次是排入化粪池，比例占到了33.33%，而统一抽运的只占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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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9未建成设施厕所污水去向统计


3.3.7未建设设施的村庄——当前厨房、洗衣、洗澡等污水去向
根据实际情况，将这类污水的去向分为7类：①排入化粪池；②排入渗坑；③进入房前屋后沟渠；④用于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等浇灌；⑤用于庭院泼洒或清洁；⑥喂养牲畜；⑦直排路面或村庄公共空间。
具体情况为：用于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等浇灌和用于庭院泼洒或清洁这两项占比最多，分别占到38.3%，然后喂养牲畜的比例达到了14.89%，排入化粪池和排入渗坑的分别占到了6.38%和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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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10未建成设施灰水去向统计


3.3.8未建设设施的村庄——资源化可行性评估
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和文件，结合甘肃省实际情况，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的可行性方案共有以下6种：①单户庭院内消纳利用，污水不外排；②村庄周边有大棚，与种植大户签订协议用于施肥灌溉；③集中收集处理后林地、草地荒地、戈壁等浇灌；④分片联户灰水进入村庄坑塘消纳；⑤集中收集处理后自行抽取进入农田；⑥其他。
调研村庄中共有20个需要考虑后续的资源化利用，评估结果为：18个村庄适用于单户庭院内消纳利用，污水不外排这一方式，占比达到了90%。调研的22个村庄中已有10个村庄采用单户就地资源化利用，2个村庄建设污水收集池转运至污水处理站处理。从厕所粪污去向来看，大部分村庄农户自行清掏利用，部分村庄统一转运。从灰水去向来看，包括排入化粪池，牲畜喂养，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等浇灌，用于庭院泼洒或清洁等。

采用单户庭院内消纳利用污水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避免污水外排，减少水体污染和黑臭水体的产生，还能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成本，尤其适合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此外，这种方式促进了污水资源化利用，通过自然处理系统如单户小型景观湿地等，将污水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供家庭农业生产使用，有助于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它还能够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灵活适应不同规模和条件的农村需求，并减少对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依赖，特别是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更有助于节约水资源，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image: image11.png]Hf:2 (10.00%)

PR AIHAAR
A, SN
18 (90.00%)





	图3.3-11资源化利用可行性评估


3.3.9甘肃省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典型案例

（1）零散单户/分片联户+庭院消纳/土地消纳模式

一、基本情况

崇信县柏树镇木家坡村位于距崇信县柏树镇政府6公里处，全村共有4个村民小组143户576人。全村集体土地总面积7475亩，其中耕地面积2568.35亩，林地、园地面积3585.73亩，草地面积189.7亩。柏树镇木家坡村坚持“科学规划、能收尽收、因地制宜、就近利用”等原则，结合卫生改厕成效，鼓励农村生活污水优先纳管并通过拉运方式进行处理，不具备条件的采取分散式治理或资源化利用模式实施治理，鼓励采取分户分片、多点收集、分散利用的模式，建设“小三格”、“大三格”等简易实用治理设施，达到相关标准后，因山就势、就近就地用于耕地、林地、小花园、小果园等灌溉，农村生活污水得到全面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大幅提升。

二、资源化模式

（一）聚居区农户资源化利用

对于居住地势较为平坦，适宜敷设污水管网的住户，采用“户用化粪池→村排污管网→集污池→吸污车转运至镇污水处理站”“集中大三格化粪池+资源化利用”等工艺手段提升资源化利用效率。农村生活污水经沉淀、深度过滤后，直接转运至污水处理站进行无害化处置，剩余粪污拉运至村子附近的苹果园、枣桃园玉米地等处，通过田间堆肥等形势进行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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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12 聚居区农户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图


（二）分散农户资源化利用
对地形地貌复杂、距离污水主管网较远的零散单户，将生活污水治理与“改厨改厕”紧密结合，采用“户用小三格化粪池+储液池＋农田利用”模式，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推进，同时充分利用农户房前屋后“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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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13 分散农户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图


三、运维管理机制

一是“实用性高”。针对不同的地形地貌，因地制宜采取分散治理和集中收集相结合的方式，既解决了部分散户污水无法有效收集的难题，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对全村污水进行有效收集和资源化利用，大大降低了工程建设成本。二是“接受度高”。通过镇村干部多次入户宣传，群众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通过埋设户用化粪池、接入污水管网拉运处置等，村民生活更加便利，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得到彻底无害化的处置，有效改善了群众生活卫生健康条件，群众纷纷表示支持。三是“环境改善明显”。农村生活污水通过资源化利用后，房前院后和道路两边再也看不见污水横流、蚊蝇乱飞现象，村里再也闻不见污水散发出的恶臭气味，农村环境卫生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个案例中提到的污水治理模式与标准中的资源化利用要求高度契合。木家坡村采用的“零散单户/分片联户+庭院消纳/土地消纳模式”，将农村生活污水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进行处理，符合标准中对污水处理后尾水资源化利用的规定。特别是在标准的第4.7条中提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的尾水用于农田、林地等灌溉时，必须达到相应水质标准，并可用于施肥、灌溉等，这与该案例中污水被转运至农田、果园进行资源化利用的模式完全一致。同时，标准中也强调了污水处理设施尾水回用时的水质要求，确保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环境保护。这一模式不仅有效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效率，还充分发挥了污水资源化的潜力，既解决了污水排放问题，又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益。
（2）零散单户/相对集中+庭院消纳/景观利用模式

一、基本情况

头寨子镇位于会宁县北部，辖区总面积473.6平方千米，辖15个村1个社区100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8032户28413人。头寨子镇境内关川河为祖厉河支流（祖厉河为黄河一级支流），年平均流量为1.03m³/s，自然生态和水环境呈现恶化趋势，河流水质受到污染，自净能力大幅降低，给区域水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为改善头寨子镇水环境治理、减轻水体污染，头寨子镇采取集中建设与分散治理相结合、厕所革命与污水共治相结合的方式，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有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二、资源化利用模式

头寨子镇共15个行政村，已基本完成改厕，3个行政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治理（管控）率达到20.0%。分散居住村通过分散式“生态消纳”有效改善村庄周围水环境质量；集中居住中心村通过生活污水处理站、“生物氧化塘”将尾水处理成准Ⅳ类标准排入关川河，确保水质长期稳定达标。

（一）分散式“生态消纳”模式

对于地形复杂、管网铺设难度大、污水产生量少的山区村庄，积极推行单户收集、分散治理等方式，通过“简易处理+就地利用”将通过过滤、沉淀处理后的尾水引流至房前屋后菜园、花园消纳，有效改善村庄周围水环境质量，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集中式“生物氧化塘”模式

根据工程水质净化及生态修复功能，建设集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生态塘湿地为一体的生物氧化塘。其中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对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污水进行深度处理。生态塘人工湿地对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出水进一步稳定，保证出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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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14 集中式“生物氧化塘”资源化利用示意图


三、运维管理机制

头寨子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由乡镇自主运营，安排分管领导1人，技术负责人1人，值班操作人员2人，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行政管理、日常监管、运行维护等工作，运维经费由县财政拨付。

头寨子镇采取了集中和分散治理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实施了分散式“生态消纳”模式和集中式“生物氧化塘”模式。对于地形复杂、管网铺设难度大的山区村庄，采用了分散式治理方式，通过“简易处理+就地利用”将经过过滤、沉淀处理后的尾水引流至房前屋后的菜园、花园进行生态消纳，符合标准第4.4条中对处理规模小于55m³/d（不含）且未明确水功能水体的污水设施执行二级标准的要求。而对于中心村，头寨子镇通过生活污水处理站和“生物氧化塘”模式将尾水处理成准Ⅳ类水质，并排入关川河（Ⅳ类水域），符合标准中第4.3.2条对排入Ⅳ类水域污水设施执行二级标准的要求。此外，头寨子镇的污水处理后通过“简易处理+就地利用”的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将处理后的尾水用于农田、菜园、花园等场所，完全符合标准中第4.7条对尾水资源化利用的要求，特别是符合将污水用于农业灌溉的规定（标准第4.7.3条）。头寨子镇还建立了完善的运维管理机制，设施由乡镇政府自主运营，专门安排分管领导和技术人员，负责日常设施管理和运营，符合标准中第4.6条关于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和污泥处置的要求。通过这些措施，头寨子镇不仅实现了有效的污水治理和资源化利用，还改善了水环境质量和群众的生活环境。
（3）零散单户/相对集中+庭院消纳/景观利用/土地消纳模式

一、基本情况

临泽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国土面积2729平方公里，辖7个镇、71个行政村和5个社区，总人口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7万人。近年来，临泽县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积极探索符合当地特点的治理新模式，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走向规范化、减量化、资源化。

二、资源化利用模式

（一）聚居点相对集中生态处理

人口少排量小的公寓楼污水，采用“化粪池+厌氧池+人工湿地”模式，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协同作用，通过过滤、吸附、离子交换、植物吸收和微生物分解来实现对污水的高效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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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15东柳村人工湿地


（二）就近消化或拉运委托处理
散居平房住户生活污水，结合“厕所革命”，建设单户三格式化粪池，积极推行“化粪池+资源化利用或拉运委托处理”模式，充分利用农户房前屋后花园、菜园、果园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或用吸污车拉运委托处理，实现污水有效管控。

三、运维管理机制

临泽县印发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第三方运营工作方案》，健全完善“各镇政府管理、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第三方运营维护”的管理体制。二是强化长效运行机制保障。建管并重，落实好“三有”标准（有完善的设施设备、有成熟的治理技术、有长效的资金保障），将运营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第三方运维单位明确专人负责制，做到日巡查、常维护、月监测，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有效解决了资金和技术的瓶颈制约，实现了由粗放式分散式管理转向市场化、专业化精细管理。三是将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推广人工湿地项目栽植的芦苇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在处理污水的同时，具有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功能，更易于被群众接受。同时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出水用于林带和草地灌溉，有效节约水资源，缓解生态用水不足的问题，减少了入河排污量。

临泽县的案例符合标准中关于资源化利用的要求。根据标准第4.7.1条，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不排入水体且有明确回用对象时，须执行国家或地方回用水质标准。该县污水经过处理后，用于林带和草地灌溉，节约了水资源并解决了生态用水不足的问题，符合标准对回用水质的要求。在处理规模较小，无法通过集中管网收集的情况下，临泽县通过单户三格式化粪池结合资源化利用或委托拉运处理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散居地区污水的治理问题，符合本标准要求。在环保设施与资源化结合方面，标准第4.7.2和4.7.3条明确要求，处理后的尾水用于林地、草地或荒地灌溉时，应符合回用水质标准。临泽县通过人工湿地项目将芦苇与自然景观融合，既净化了污水，又美化了环境，符合这一要求。
（4）分片联户+土地消纳模式

一、基本情况

良平镇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总面积为98.3平方公里。全镇下辖21个行政村，总人口18,355人，其中青壮年劳动力约占65%。良平镇近年来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探索并实施了灰水和黑水分离处理的创新模式。灰水通过“三小园”（菜园、果园和花园）就地消纳，实现污水减量化与资源化的有机结合，不仅减少了排放量，还有效提升了家庭庭院的经济效益和绿化水平。黑水则采用“小三格+大三格”化粪池集中处理模式，其中“小三格”用于农户家中初步分解污水，大三格作为村级集中处理设施，确保了污水的深度净化，达标排放。

这一模式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了当地农业和水资源条件，实现了治理成本的可控性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推动了全镇污水治理工作的规范化和高效化。通过政策引导和村民参与，良平镇初步形成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全县乃至全省提供了示范样本。

二、资源化利用模式

（一）分片联户黑水处理

该镇居住地势较为平坦，适宜敷设污水管网，采用“户用小三格化粪池→村排污管网→集中大三格化粪池→吸污车转运至镇污水处理站”工艺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效率。


（二）灰水生态处理

散居平房住户产生的洗涤污水等，积极推行“小三园资源化利用”模式，充分利用农户房前屋后花园、菜园、果园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或用吸污车拉运委托处理，实现污水有效管控。

三、运维管理机制

宁县良平镇通过建立“村镇管理、环保部门监督、第三方专业公司运维”的管理机制，全面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范化。治理模式采用“灰水就地三小园、黑水小三格+大三格”的组合方式：灰水经简单处理后用于庭院绿化和农业灌溉；黑水通过分格化处理实现集中净化。同时，镇政府聘请专业环保公司承担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与维护，落实专人负责制，定期开展巡查、维护和水质监测，确保设施的高效运行。处理后的污水出水用于林带和草地灌溉，进一步实现污水资源化利用，不仅缓解了生态用水压力，还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良平镇的案例充分体现了标准中关于资源化利用和治理模式的要求。根据标准第4.7.1条，农村生活污水在处理后不排入水体且有明确回用对象时，应执行国家或地方回用水质标准。良平镇将处理后的污水回用，灰水用于庭院绿化和农业灌溉，黑水经过集中处理后，最终用于林带和草地灌溉，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还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完全符合标准对回用水质的要求。良平镇通过分散处理灰水，并结合小三格和大三格化粪池集中处理黑水，有效实现了污水的管控和资源化利用，符合标准的相关规定。在环保设施与资源化结合方面，标准第4.7.2和4.7.3条要求处理后的尾水用于林地、草地或荒地灌溉时，必须符合回用水质标准。良平镇通过将处理后的污水用于农业灌溉和生态恢复，确保水质符合要求，进一步推动了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整体来看，良平镇的治理模式和资源化利用措施完全符合标准的要求。
3.3.10治理水平统计
2024年11月，编制组基于对之前22个行政村的现场调研，确定了9个典型的村庄开展水质监测，主要对资源化利用设施的进出水水质进行监测分析，检测指标是否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一）监测对象

（1）灰水监测

监测农户灰水浓度或仅收集灰水的污水处理站进水、污水收集池的浓度。

（2）黑灰水源头合流监测

监测农户黑灰水进入化粪池后的出水浓度。

（3）黑水无害化后与灰水合流监测

监测农户黑水进入化粪池后与灰水混合的浓度，或收集黑灰混合水的污水处理站进水浓度。

（二）监测指标

监测指标主要为NH4+-N、TN、TP、COD、SS、动植物油、粪大肠菌群数等。

（三）监测方法

为开展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风险评估，针对NH4+-N、TP、TN、COD、SS、动植物油、粪大肠菌群数等指标进行监测。检测过程中，所取水样均经过0.45 µm滤纸过滤后再进行检测分析，具体检测项目和分析方法见表3.3-4。

表3.3-4 常规检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检测项目
	测定方法
	检测项目
	测定方法

	NH4+-N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TN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COD
	重铬酸钾法
	TP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动植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粪大肠菌群数
	多管发酵法

	SS
	重量法
	
	


表3.3-5 现场采集点位情况

	市
	县
	乡镇
	村/设施
	监测地点
	污水类型
	备注

	兰州市
	永登县
	龙泉寺镇
	瑞芝村
	污水收集池（60m3）
	灰水
	67户灰水汇入污水收集池，2023年11月建成，至今未利用

	兰州市
	永登县
	龙泉寺镇
	费家湾村
	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有洗澡、洗衣污水汇入）
	黑灰源头混合
	有洗澡、洗衣污水汇入化粪池

	庆阳市
	宁县
	良平镇
	马家村
	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黑灰源头混合
	

	
	
	
	
	大三格化粪池出水
	黑水
	厨房污水部分进入化粪池

	平凉市
	崇信县
	柏树镇
	木家坡村
	污水收集池（50m3）
	黑灰源头混合
	污水收集池收集满后，送到污水站和农田，果园施肥灌溉

	
	
	
	
	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黑灰源头混合
	

	天水市
	秦安县
	西川镇
	吴川村
	西川镇吴川村污水站进水、出水
	大多为灰水
	设计规模50m3/d，实际处理规模10m3/d；冬季直接排放到葫芦河；夏季用于林地、草地灌溉。

	
	
	
	
	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天水市
	麦积区
	新阳镇
	胡家大庄村
	污水处理站进水、出水
	黑灰源头混合
	

	
	
	
	
	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武威市
	民勤县
	夹河镇
	新粮地村
	人工湿地进水、出水
	黑灰源头混合
	安置房管网，设计规模100m3/d，实际处理规模70m3/d

	张掖市
	临泽县
	板桥镇
	东柳村
	人工湿地进水、出水
	黑灰源头混合
	248户水厕农户黑灰混合，进入联户化粪池，后进入管网收集到人工湿地，人工湿地设计规模 20m3/d

	
	
	
	
	联户化粪池出水
	黑灰源头混合
	


本次共调研4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出水，6个户用式化粪池第三格出水，3个村庄收集池（大三格）的出水。水样检测结果见表3.3-6 检测结果一览表。
调研的4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本次只取样3个地点（武威市民勤县夹河镇新粮地村人工湿地、张掖市临泽县板桥镇东柳村人工湿地和天水市秦安县西川镇吴川村污水站），而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胡家大庄村污水站因检修而未投入使用，故本次未取样。

其中新粮地村人工湿地设计规模100 m3/d，出水水质指标均满足DB 62/ 4014-2019规定的尾水资源化利用要求，因此处理后尾水可用于周边林地、草地和荒地灌溉。

东柳村人工湿地设计规模20 m3/d，出水水质指标均满足DB 62/ 4014-2019规定的尾水资源化利用要求，因此处理后尾水可用于周边林地、草地和荒地灌溉；

天水市秦安县西川镇吴川村污水站设计规模50 m3/d，本污水站现行出水夏季用于林地、草地灌溉，冬季直接排入葫芦河。根据本次检测结果，该污水站对COD处理效率达到90%，氨氮去除率达98.6%，出水水质指标均满足DB 62/ 4014-2019规定的尾水资源化利用要求和排入水功能明确水体要求，因此夏季处理后尾水可用于周边林地、草地和荒地灌溉，冬季处理后直接排入葫芦河。

本次共抽查6个村庄的户用式化粪池第三格出水，其中有5个村庄出水COD高于120 mg/L，其中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木家坡村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为107 mg/L，而出水氨氮除木家坡村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为54.6 mg/L之外，其余5个村庄均远高于100mg/L。根据本次检测结果，农村户用式化粪池第三格出水可回用于农田、林地、草地等施肥，但应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和要求。
村设收集池本次只采集了2座，分别为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木家坡村污水收集池和兰州市永登县龙泉寺镇瑞芝村污水收集池，庆阳市宁县良平镇马家村的大三格化粪池因未投入使用，故本次未进行采集。根据本次检测结果，污水收集池中各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要远低于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浓度，但出水水质指标均满足DB 62/ 4014-2019规定的尾水资源化利用要求，因此处理后尾水可用于周边林地、草地和荒地灌溉。
综上所述，根据本次抽调结果显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尾水大部分可用于资源化利用，但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治理，提高水平。

表3.3-6 检测结果一览表
	送样样品名称
	样品
编号
	送样时间
	检测项目及检测结果

	
	
	
	化学需氧
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悬浮物
	动植物
油
	粪大肠菌
群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PN/L

	兰州市永登县龙泉寺镇瑞芝村污水收集池
	W1
	2024. 11.15
	48 
	14.2 
	0.88 
	17.4 
	13 
	0.76 
	3. 1×102

	兰州市永登县龙泉寺镇费家湾村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W2
	2024. 11.15
	816 
	890 
	36.7 
	1249 
	311 
	4.25 
	9.5×103

	武威市民勤县夹河镇新粮地村人工湿地进水
	W3
	2024. 11.21
	82
	54.0
	3.87
	67.9
	33
	1.10
	4.5×102

	武威市民勤县夹河镇新粮地村人工湿地出水
	W4
	2024. 11.21
	16
	17.7
	2.24
	38.3
	14
	0.50
	1.1×102

	张掖市临泽县板桥镇东柳村人工湿地进水
	W5
	2024. 11.22
	23 
	11.6 
	0.92 
	18.0 
	23 
	0.19 
	1.4×102

	张掖市临泽县板桥镇东柳村人工湿地出水
	W6
	2024. 11.22
	5 
	0.177 
	1.18 
	18.9 
	12 
	0.26 
	1. 1×102

	张掖市临泽县板桥镇东柳村联户化粪池出水
	W7
	2024. 11.22
	360 
	118 
	10.6 
	281 
	178 
	3.95 
	5.2×103

	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木家坡村污水收集池
	W8
	2024. 11.29
	68 
	4.64 
	2.52 
	61.2 
	11 
	0.31 
	2. 1×103

	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木家坡村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W9
	2024. 11.29
	107 
	54.6 
	2.26 
	83.8 
	444 
	0.33 
	5.4×103

	天水市秦安县西川镇吴川村污水站进水
	W10
	2024. 11.30
	282 
	13.8 
	1.43 
	25.1 
	78 
	14.6 
	9.5×103

	天水市秦安县西川镇吴川村污水站出水
	W11
	2024. 11.30
	27 
	0.193 
	1.33 
	8.12 
	15 
	0.26 
	2.6×102

	天水市秦安县西川镇吴川村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W12
	2024. 11.30
	5.49×103
	3.68×103
	295 
	1. 12×104
	584 
	6.68 
	≥2.4×105

	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胡家大庄村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W13
	2024. 11.30
	1.49×103
	3.51×103
	241 
	5.33×103
	719 
	11.2 
	≥2.4×105

	庆阳市宁县良平镇马家村户用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W14
	2024. 11.30
	4.42×103
	3.80×103
	173 
	4.20×103
	396 
	3.51 
	1.6×104


4 修订方法
4.1标准之间存在重复

4.1.1现行标准不足之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62/4014-2019）中表1包括了农田灌溉水质要求，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已在2021年7月1日起实施，标准中涵盖了农村生活污水用作农田灌溉用水的要求，标准之间产生重复，本次需要修订解决此项问题。

4.1.2修订内容及原因分析
修订内容：删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62/4014-2019）中表1三级标准中的B标准。
原因分析：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中4.3明确指出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农村生活污水，应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GB 5084中表1的要求，且GB 5084已在2021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成为最新的技术依据。DB62/4014-2019三级A标准中涉及农田灌溉水质要求的内容，容易导致在具体管理和执法中出现标准执行的重复，不利于标准的统一实施和规范化管理。本次修订旨在避免标准之间的重复与冲突，进一步明确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独立适用性，提高标准体系的协调性和科学性，从而更好地指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4.2标准修订主要技术内容
4.2.1标准等级调整
4.2.1.1现行标准不足之处

由于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中明确规定氨氮浓度值大于15mg/L时，即可判定为黑臭水体。而DB62/4014-2019中所描述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模的适用标准为“处理规模小于5 m3/d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排入水功能未明确水体时，处理设施执行规定的三级A标准”，其中三级A标准的氨氮限值为25 mg/L。

由于甘肃省气候干旱的区域特征，在定西、庆阳、天水等多地农村存在大量的封闭式水体（如涝池等），主要特征为缺乏水系连通、流动性差、水量小（通常小于100m3），自然水体对污染物的稀释能力丧失。加之农村地区封闭水体底泥的污染物释放影响，污染物的自然衰减能力大幅度降低。当达到原标准值三级A的尾水排入某些封闭式未明确水功能区划的水域时，在水体稀释与自净能力严重受限的背景下极易引起黑臭，易达到《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中规定的黑臭指标值，对农村生态环境构成不利影响，故需对标准的适用等级进行调整。
因此，将处理规模小于5 m3/d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排入水功能未明确水体时，执行标准中表1规定的二级标准（水温＞12℃时15mg/L），以避免因尾水排放导致的农村黑臭水体产生。
4.2.1.2修订内容及原因分析

修订内容：

删除“处理规模小于5 m3/d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排入水功能未明确水体时，处理设施执行规定的三级A标准。”
将“处埋规模5m3/d(含)至55m3/d(不含)的农村生活污水处埋设施，出水排入水功能未明确水体时，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二级标准。”调整为“处埋规模小于55m3/d(不含)的农村生活污水处埋设施，出水排入水功能未明确水体时，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二级标准”。
原因分析：

原标准中“处理规模小于5 m3/d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排入水功能未明确水体时，处理设施执行规定的三级A标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环办土壤〔2023〕23号）中规定的黑臭指标（氨氮>15mg/L）与现行标准（氨氮<25mg/L）相冲突。将处理规模小于5 m3/d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更严格的二级标准（氨氮<15mg/L），可以适应最新的国家文件要求。
政府和环保部门可能考虑到实施的成本效益和实际效果，调整标准是为了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普及。考虑到许多小规模的污水处理设施在农村地区并没有明确的水体排放目标，调整标准等级有助于加快农村污水治理工作进度，保障在普及过程中能够实现农村环境的总体提升。

4.2.2 排放水质要求

4.2.2.1现行标准不足之处

现有标准“4.5出水直接排入 GB 3838规定的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一级标准。流经沟渠、自然湿地等间接排入GB 3838规定的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二级标准”。当沟渠、自然湿地的污染物降解能力不足以使其达到一级标准要求时，与原标准中“出水直接排入 GB 3838规定的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一级标准”产生矛盾。

4.2.2.2修订内容及原因分析

修订内容：

将标准“4.5出水直接排入 GB 3838规定的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一级标准。流经沟渠、自然湿地等间接排入GB 3838规定的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二级标准”。修订为：

5.2.1 出水排入 GB 3838规定的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一级标准。（删除间接排入的要求）

原因分析：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主要保护对象为自然水体，当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环境容量时易导致环境恶化。原有标准中“流经沟渠、自然湿地等间接排入GB 3838规定的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表1规定的二级标准”，并不能保证进入 GB 3838规定的Ⅱ、Ⅲ类功能水域的水质达到表1规定的一级标准。因此将其删除为宜。

为了考虑自然湿地等具有处理能力的自然设施的污染物降解能力，标准“7.2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下游配套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且出水通过管道或排污沟渠全部进入下游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的，可以将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出水作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进行管理。”

4.2.3尾水资源化执行标准
4.2.3.1现行标准不足之处

原标准中对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尾水用作旱作农田灌溉的描述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尾水用于旱作农田灌溉时，执行表1规定的三级B标准”，与新修订的（GB5084-2021）重复，应履行相应的国家标准。面对尾水资源化的要求，还应考虑尾水的其他用途（用作景观环境），因此将其纳入标准的管理。再次，原标准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尾水用于林地、草地或荒地灌溉时，执行表1规定的三级标准”，但是在灌溉水量过于集中时，存在污染地下水的可能性。

当农村生活污水采用氧化塘（涝池）后回用的，当回用不及时或者储存时未进行有效水质管理时，易导致农村黑臭水体的产生，因此需对采用氧化塘（涝池）后回用的按照农村黑臭水体的要求进行管理。
4.2.3.2修订内容及原因分析

修订内容：

（1）增加总体说明：

4.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中产生的污泥应定期清掏并合理处置，处理处置时遵循资源化利用优先的原则，并参照相关标准要求执行。

4.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应遵循资源化利用优先的原则，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尾水回用的，应参照相关标准要求执行。

（2）修订了尾水资源化执行标准的要求：

5.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尾水用于林地、草地或荒地灌溉时，执行表1规定的三级标准，灌溉水量不得超过国家与地方规定的定额。

5.5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尾水排入氧化塘（涝池）后回用的，执行表1规定的二级标准，并采取措施避免黑臭。

原因分析：

（1）随着污水资源化利用在农村的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的资源化成为必然的选择。原标准中未对生活污水用于农家肥做明确规定，本次修订补充。在原标准中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尾水用于林地、草地或荒地灌溉时，未做灌溉水量的规定。标准实际运用时时，可能存在灌溉水量过于集中时，存在污染地下水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对灌溉水量进行限定。
（2）处理后的尾水被回用于农田灌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为了确保污水回用能够实现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应该依据更加专业化的标准来规范污水的处理和回用。GB 5084新标准的颁布是专门为农业灌溉设计的标准，采用这一标准有助于规范农村污水处理尾水的回用，修订后的标准需与其相适应。
氧化塘（涝池）作为我省天水、庆阳一带具有地区特征的储存设施，有助于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生态修复。氧化塘（涝池）作为生态处理设施，通常用于处理污水、改善水质并起到净化作用。其作用是通过自然过程（如藻类、植物、微生物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处理污水。实际的使用结果表明，特别是过多的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积累，就可能导致氧化塘（涝池）水体的过度富营养化，进而导致水体出现黑臭现象，影响农村区域环境，必须对进入氧化塘（涝池）的水质进行限定。二级标准相对较宽松，但仍能确保水质达到一定的净化水平，避免因污染物过高引起氧化塘水体的生态失衡。通过规定尾水符合二级标准，有助于在氧化塘（涝池）中保持较为健康的水体生态，防止黑臭现象。

4.3监测方法的修订
4.3.1现行标准不足之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62/4014-2019）水样的采集、保存等未做明确规定，表2中部分水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与国家标准和环境标准不匹配，标准执行过程中的样品采集、保存以及监测方法易引起混淆与歧义，故本次需进行修订。

4.3.2修订内容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5.3明确“水样的采集、保存等”方法来源与执行标准。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表2，序号1的测定方法由玻璃电极法改为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方法来源由GB 6920改为HJ 1147。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表2，序号2的测定方法由重量法改为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方法来源由GB 11901改为GB/T 11901。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表2，序号3的测定方法由冲铬酸盐法改为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测定方法由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改为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表2，序号4关于氨氮的测定方法增加一条，测定方法为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方法来源为 HJ 537。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表2，序号5的测定方法由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改为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方法来源由GB 11893改为GB/T 11893。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表2，序号6的测定方法由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改为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表2，序号7的测定方法由红外分光光度法改为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原因分析：

将污染物浓度的测定方法统一修订为现行通用的HJ标准与GB标准，有利于环境管理、监督部门进行日常监管。

4.4规范性引用文件的修改

4.4.1现行标准不足之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62/4014-2019）中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需要根据国家最新标准文件进行更新，故本次给予修订。
4.4.2修订内容
修订内容：增加GB/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修订内容：增加GB 4284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修订内容：增加GB 7959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修订内容：增加HJ 91.1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修订内容：增加HJ 493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修订内容：增加HJ 494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修订内容：增加HJ 495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GB 6920 水质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改为HJ 1147 水质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GB 11893水质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改为GB/T 11893水质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修订内容：将DB62/4014-2019中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GB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改为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5 监管建议与对策
5.1监管建议
明确责任主体与分工

县级人民政府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做好组织保障，统筹设计，对实施效果负责。乡镇人民政府要协助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负责落实项目用地，协调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负责日常监督，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主管部门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行管护等指导。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监督设施运维情况，定期抽查、监测、评估。财政部门负责筹措项目资金。
完善市县设施运维保障考核机制

县级单位政府以年度考核方式考核乡镇人民政府和第三方运维单位，乡镇人民政府以季度考核方式考核村党支部委员会，各级考核结果列入评奖评优范畴。对考核结果优秀的，采取通报表扬、增加资金等措施。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将根据情况采取通报批评、核减资金等措施。
加强队伍建设与监督管理
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设施管护队伍建设，落实人员和经费。县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和服务，对负责设施日常运行管护人员开展培训，提高管护人员的业务水平。鼓励以县（市、区）为单位，集约化运行管理。鼓励本地负荷条件的低保户等生活困难户参与设施运行维护。
5.2监管对策

加强部门协调和统筹推进

相关业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沟通交流合作，加强农村改水与改厕工作的有效衔接，确保厕所粪污和农村污水得到有效的收集处理。积极推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周边农村延伸，逐步实现村镇污水协同治理、统一管理。
加大宣传力度
注重发挥农民群众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主体作用，借助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逐步提升农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农民群众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引导农民群众自觉自愿参与到设施建设和管理中来。建立文明村规民约，倡导节约用水和尾水利用的良好用水习惯，做到源头减量减排，杜绝农村“脏乱差”现象发生。

6 需要废止其他标准的建议及说明

本标准是在原DB62/4014-2019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及进一步完善，请各有单位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促进新标准的完善和改进。

建议在本标准发布时同时废止DB62/4014-2019标准。
